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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福利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一种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新型社会公共福利。

作为一种新的福利类型，普惠性、政府主导性、整体性和非排他性是生态福利的主要特点。随着经济增长与时
代进步，生态福利已是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客观需求，并将逐渐成为其成熟标志。构建生态福利制度迫在眉
睫、意义重大。中国在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满足居
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生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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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研究在当今世界各国炙手可热，中国也不例外。尤其在党的十八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后，生态问题研究更是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热度。笔者将从“生态利益”这一新型公共利益出发，以其衡平问题为着眼

点，探究生态福利这一新型社会公共福利制度。

一、生态福利的内涵解读

要对生态福利制度进行研究，首先需了解生态福利的基本含义。而生态福利

作为一个全新词汇，笔者拟用拆词法，分别从大家相对熟悉的“生态”、“福利”两词

入手，给出生态福利的定义，再进一步分析生态福利的特点。

(一)生态福利的概念厘定

生态福利中的“生态”其实根植于“生态利益”这一概念。相较于“利益”一词

本身的古老，“生态利益”显得颇为新鲜; 同时“利益”一词又十分抽象，对其定义学

界至今仍争论不休，所以在此基础上要明确何为生态利益并不容易。用文字将其

具体化，生态利益即是生态公共物品服务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人对生

态公共物品的占有与分享来实现的。从经济学角度说，生态利益满足社会公共物

品的特性，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1］。受益上的非排

他性，用法学语言表达，就是单个受益对象无法排他行使自己的权利; 由于生态本

身的整体性特征，生态利益必然是一种以群体为受益对象的公共利益。这种关乎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益，该由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地享受，也就需要通过相

关福利制度的构建予以基本保障。

在中国，主流意见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共同作为中

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认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向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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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物质帮助或相关服务，以改善和提高其生活质量

的制度。而进一步，社会福利又可分为公共社会福利

和弱势群体社会福利，前者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受惠对

象，后者只针对老人、妇女、残疾人等少数弱势群体。

以此界分标准，生态福利该是一种社会公共福利。

将公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纳入福利范畴，由政府

进行保障，即“生态福利”的由来。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生态福利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而由政府向居

民提供的一种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新型社会公共

福利。

( 二)生态利益成为福利的依据

生态利益为何要作为福利内容由政府进行保障，

其本身值得探寻。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利益类型，开始跃入人

们视野。而这种看似“新型”的利益其实与人类基本

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每天接触到的空气、水、食物，这

些决定生活质量好坏的基本要素无一不受其影响，因

而生态利益其实是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利益。这种基本性使生态利益具备了成为福利内容

的潜质。

而这样一种基本利益，从分享现状来看，却不平

衡。中国地大物博，经纬跨度广泛，南北东西地理气

候条件迥异，导致各地生态状况优劣悬殊。之外，经

济水平差异和人文素质差异，也对各地生态状况产生

不同影响。地理、气候我们无法掌控，但后两种因素

却可以人为消弭。将生态利益作为福利内容进行保

障，正是能让居民公平分享生态利益的 有 效 途 径

之一。

另一方面，生态工程往往投资巨大，且无法在短

期内收回成本，鉴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弱点，

很难寄希望于私人积极自发从事生态建设，而不得不

由国家伸出宏观调控之手，以福利形式保障公民对此

项基本利益的享受。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

识的深入人心，将生态利益作为一项福利内容进行全

民保障必要且可行。

( 三)生态福利的特点

生态福利作为一种新型公共福利，普惠性与政府

主导性是其与传统公共福利所共有的一般特点，而整

体性、非排他性则是其有别于传统福利的新型特点。

第一，普惠性。所谓普惠性是指福利制度以全体

社会成员为受益对象，受众普遍。生态福利作为社会

公共福利的一种，也应以一国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

因为生态利益是一种新型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生态

福利必然应由全体居民无差别地享受。而事实上，生

态利益的分享不平衡现状正是催生生态福利制度的

一大诱因。

第二，政府主导性。政府主导性是指政府在构建

生态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承担主要义务，并起主导作

用。社会福利建设乃政府基本职能之一，政府在整个

建设过程中不只是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协调

各方关系的领导者。明确政府为构建生态福利制度

的责任主体，对制度的具体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

意义。在生态福利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不得将责任转

嫁或变相转嫁到公民个人身上。

第三，整体性。整体性是指生态福利在施惠时的

不可分割性，这一特性是由生态本身的系统性决定

的。不同于传统的医疗福利、卫生福利，一片森林的

建成，改善的往往是整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受益人也

必然为所有当地居民，因而生态福利很难向某个公民

单独提供。

第四，非排他性。所谓非排他性，从法学角度理

解，即某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无法阻止其他权利

人行使相同权利。比如所有权即具有排他性，这本书

归你所有后，就不会同时归他人所有，你可以排除他

人行使相同权利。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天

生就具有非排他性: 你无法在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

禁止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他人跟你呼吸同样的新鲜空

气。因而生态利益得以同时让多人享受，这也是生态

福利的一大特点。

二、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必要性

居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要落到实处，就需要政府

构建完整制度来保障生态福利的实施。随着时代发

展，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过去几十年，因为经济水平的局限，中国的公共

社会福利建设往往停留在基本生活层面。而西方国

家的社会福利建设所涵盖的内容则更为全面。他们

认为，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

质、精神生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提供的各种设施及

服务，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乐、环境、教育等各个

方面，都可以纳入到社会福利中［2］。尽管西方国家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广受诟病，但不可否认，

社会福利水平往往体现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生

态利益可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对更高生

活品质的追求。这种对生存环境、居住环境的更高要

求，是随着经济水平和文化意识的提高而提出的合理

要求。传统关注衣食住行的福利，仅将目光局限在对

大自然的索取上，已不符合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水平已发生了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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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相应地福利水平也应提高，不应还局限在衣食

住行等低层生活需求方面。

以生态利益为内核的生态福利正是顺应时代而

生的一种新型公共社会福利。说其新，是因为生态利

益近年来才开始被频繁提及，是超出了传统衣食住行

范围的新型利益。但从其本质属性看，生态利益其实

并未高于衣食住行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性，甚至比衣

食住行更为基本，只是过去由于人类视野的局限性而

遭到忽视甚至破坏。这样一种关乎人类基本生存问

题的利益其实并未超出福利基本范畴，也未超出现今

中国经济水平可以负担的范畴，更因时代的发展变得

很有保障必要。

( 二)是确认和实现环境权的依据

环境法学界普遍认为: 环境权乃公民的基本权

利。然而关于环境权的具体概念在学界却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其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兼具公权与私权、程

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性质的复合型权利①。有人认

为其不只包含基本权利，还要求人类在享用适宜环境

的同时尽到合理保护环境的义务②。还有人认为环境

权包括在良好环境中生活和合理利用资源两个方

面③。而这些分歧根本上源于对“权利”这一基本法学

概念的认识不同。康德曾经说过，“问一位法学家‘什

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个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一样使

他感到为难”［3］。要讲清众所周知的东西往往不容

易。你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对你怎样界定环境权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众多的权利学说中，功利法学派代表人物耶林

认为权利不是主体的意志，也不是法律命令，权利的

真正实质在于主体的利益、利益的实际效用和享有，

法律的功能就在于分配和保护人们的利益［4］。权利在

本质上是指正当的利益。根据此种权利利益说，有学

者认为: 环境权即是指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正当利

益，这种利益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人类需求层次

的提高而产生的不同于以往法律所保护的新型利

益［5］。生态利益正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公共利益，而保

障这种新型利益的生态福利制度无疑成为了确认和

实现环境权的依据之一。

尽管对环境权的实际内容学界存在巨大分歧，但

对当下中国应提高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力度学界却

毫无争议。公民的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需要政府从基础建设做起，提供相关保障。构建生态

福利制度正是政府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基本要求。

( 三)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政府的职能之一当是向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谋

取福利。近代以来，社会契约论等学说认为政府的产

生源于政府对公众的价值。亚里士多德曾说:“就我

们各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

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6］ 洛克在《政府论》中谈到:

“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

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

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

是出于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

动机……”［7］简单地说，公民向政府让渡部分权利，使

自己受政府管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其他诸如人

身、财产等基本权利。所以，向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

谋取福利，是政府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政府的首要

职能。

随着政府学说的不断完善，国家经济水平的提

高，以及国民意识的觉醒，政府已逐渐由原来的干预

型政府、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所谓服务型

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

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

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

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向

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

服务，以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

共利益诉求［8］。在环境领域，政府的行政方式也由过

去的“干预行政”开始向“服务行政”转变。干预行政

主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来维护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

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上

升，主要使用国库为给付的服务行政开始占据重要地

位。环境干预行政虽然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但环境服务行政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构建生态福利制度正是政府行使职能的体现，是

政府在环境行政领域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转变的

标志，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诉求的回应。

( 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

中国发展至今，过去粗放型、高碳型、忽略环境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取而代之的是

以集约型、低碳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生

态福利制度的建设即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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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参见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3页。
具体参见蔡守秋《论环境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卷。
具体参见周训芳《论环境权的本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载《林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 6期 314 －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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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为生态与经济本身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和谐

的一面。

一方面，生态对经济有着制约作用。粗放型的经

济增长方式乃一种短视行为，资源枯竭，经济最终也

将停滞不前，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片面增长，

最终必将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生态利益与经济利

益是一种协同关系。生态系统中的一草一木、一虫一

鸟都非等闲，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生

态产业已成为生命力旺盛的新型产业，未来在拉动经

济增长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生态系统中

的一员，人能在整个系统中发挥不同于其他成员的主

导作用，从经济角度出发，我们要使利益最大化，也应

尽力维持生态平衡，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虽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态需

求为出发点，但客观上必然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

用。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背景下，符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生态福利制度也就成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

(五)是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宝

“和谐”是新纪元中国社会建设的主题，几千年的

儒家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在社会矛盾突出的今天，这

一祖训显得颇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过

快，但各方面改革步调却没有相应跟上，导致社会出

现一些不和谐因素，生态环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近

年来，随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各地群众阻挠

环境污染工程落户的事件屡有发生。雾霾天气再一

次给世人敲响警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生态

环境建设已成为不能忽视的一环。

整体来说，福利制度的全面建设是维持社会和谐

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社会在完成初次分配后，往往

两级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过大极易诱发各种不稳定因

素，造成社会动荡，这时就需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

分配，以期达到相对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福利制度

正是进行再次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随着中国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

高，过去被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生

态利益分享上的不平衡也逐渐引发民众不满。生态

福利制度正是要通过一种再分配方式实现居民在生

态利益分享上的相对公平，维持社会和谐。因此建设

生态福利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宝之一。

三、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若干建议

生态福利制度具体怎么构建，牵扯到法律、经济、

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笔者仅拟从宏观角度提供

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9］

根据福利的含义及生态福利本身的特点，政府在

整个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

位，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第一，政府是具体计划及目标的制定者。向国民

提供福利乃政府基本职能，生态福利究竟该如何提

供，并需完成怎样的既定目标，都应由政府于工作计

划中具体构划。此乃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第一步骤。

政府主导、市场参与，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乃当

今世界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政府首先需

任好“舵手”一职。

第二，政府是生态利益的提供者。保障居民对生

态利益的享受是生态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而生态利

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理应由政府提供。由于生态工

程耗资巨大，周期过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最

适合的责任主体。政府在生态福利制度中的作用之

一即是要通过建设生态工程等方式，保障居民对生态

利益的享受。

第三，政府是建设生态福利制度的领导者。虽然

政府在生态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

的责任，但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也会参

与其中，而政府在各主体间显然居于领导者地位。政

府应负责提供完好的建设行为的范本，把这个范本推

广和应用于社会［10］，并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负责协调、

监督各方，以保证生态福利制度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 二)明确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

明确受益对象是开展生态福利制度建设的另一

关键问题。谁能获益，谁该获益，在法学看来，是实然

和应然两个问题。而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层面，生态

福利都该以一国的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这是由生态

福利自身的整体性与非排他性特点所决定的。

从实然层面说，如前文所述，生态福利没办法向

个人单独提供，无论建造森林或免费开放自然景区，

受益者必然是群体而非个体，也就意味生态福利相关

政策一旦落实，全体居民均为受益对象将成为既定事

实。而从应然角度说，“居民”是比“公民”更为宽广的

概念。通常认为，向一国政府纳税的人即是有权享受

该国福利的人。居住于一国，往往便会因各种原因向

该国政府纳税，比如简单的日常购物即会产生消费

税。因此，任何人，无论年龄、性别、民族，甚至国籍，

只要居住于一国，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即应享受政府

提供的生态福利。另一方面，若认可环境权为基本人

权，生态福利作为确认和实现环境权的依据之一，也

应由全体居民无差别享受。因而，在生态福利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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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过程中要明确以一国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

( 三) 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态需求为标准

作为社会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福利制度旨在通过

“取有余而补不足”的方式调节社会的两极分化，维持

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会给国

家财政带来过重负担，并不利于激发国民创造财富的

积极性，这正是西方高福利国家广受诟病的原因所

在。因此，理论上，福利制度所该提供的只是最低限

度的保障。就生态福利而言，这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即

是要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态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需求也相应提高。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

基本需求只是吃饱穿暖。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

拥有良好居住环境，呼吸新鲜空气，享用洁净水源等

成为居民们新的需求。要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空气

和水质不说要“优秀”，至少也应“合格”。具体执

行过程中，怎样才算合格，有关部门早已出台了具体

的科学标准。将处处都建为“天然氧吧”、“疗养胜

地”，我们目前显然还力不能及。但让空气无毒害，

居民都敢放心上街是我们最起码该努力的方向。建

设生态福利制度理应以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生态需求为最低标准。

在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满足居民

的基本生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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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Ｒesearch on Ecological Welf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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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welfare is a new type of social welfare which i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to residents for
ensuring their enjoyment of eco-interest， and meeting their fundamental eco-demand． The same with other social
welfare， ecological welfare is benefited by all residents， and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difference with oth-
er social welfare is in that it is integrity and non-exclusive． With the economic growing and the times going forward，
ecological welfare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will gradually be-
come its mature symbol．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welfare system appears imminent and significa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ng， we should let the government play the leading role for all residents in meeting their in-
creasing basic eco-demand．

Key words: eco-interest; ecological welfare;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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